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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投票
權益之研究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結論發現 

(二)建議 
 



研究緣起與目的 
 歷次選舉洽請機關、學校推薦現職人員
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經常有工作人
員反映因為戶籍地與工作地不在同一選
舉區，無法編造工作地投票名冊，雖然
目前有彈性作法，投票日利用空檔時，
准許在往返1小時範圍內，工作人員可以
返回戶籍地投票。但當工作忙碌時無法
返回戶籍地投票或返回戶籍地路途遙遠，
造成其投票權益受損，影響擔任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意願。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法獲得實證資料。在
問卷調查設計方面為求具有代表性及準確
性，茲依據研究目的以及彙整具有選務經
驗者之意見予以編製。為求取得最確切並
獲得實際運作面的資訊來源及建議，本次
調查對象設定於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
員會及本市各區公所意見。 



研究發現與建議 

結論發現 
 

 一、部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反映無法在工
作地投票影響其投票權益應重視： 

 圖1曾經向各選委會反映無法在工作地投票影響投票
權益之人數共計92人，有反映之比率佔38%計8個選
委會，另有62%並無反映計13個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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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各區公所是否曾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向貴

所反映無法在工作地投票影響其投票權益 

圖2本市各區公所有62%計18區公所有人向公所反映無法
在工作地投票影響其投票權益，其人數共110人。 
因此在辦理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時，詳實清楚告知其
權益，倘若真的無法讓少數工作人員在工作地投票，也
得及早讓他們知道或者由我們事先找到符合工作地投票
規定的工作人員。 



 二、 確保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來源充足： 

 

 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第2項規定：
「投票所、開票所主任管理員須為現任公
教人員，管理員須半數以上為現任公教人
員…。」 雖法有明文規定，但公教人員要
求比例過高，致使用人單位常因機關學校
配合意願不高而不能確定來源之充足，因
此借重各機關、學校之全力配合，如此才
能確保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來源充足。  



直轄市、

縣(市)政

府員工 

24% 

學校教職

員 

18% 

公所人員 

50% 

其他公務

機關 

8% 

圖3各選委會主任管理員主要推薦來

源 

圖3、4、5、 6、7、8 ，各選委會
及各區公所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管理員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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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各區公所主任管理員主要推

薦來源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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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各區公所主任監察員主要

推薦來源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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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各區公所管理員主要推薦來

源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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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解決無意願參加投開票所工作之原因： 
 

 除了工作量大、壓力大、工作津貼少之外，其他原
因： 

 1.少數選民不理性，監控錄影投訴太多，造成工作人
員壓力太大。 

 2.教師反映選前點領選舉票及佈置場地學校給予公
假，但是教師需自行另請代課老師造成困擾、工作時
間過長、搬運選舉票及物品體力無法負荷、投開票所
地點偏遠交通不便、其他工作人員不受指揮、擔心受
牽連懲處等。 

 為解決無意願參加投開票所工作之原因，對於工作量
太繁重、壓力大，應考量增加工作人員以減輕工作量
及壓力，至於提高工作津貼方面以往受限於法源依據
均以行政命令為之，故較難突破，目前中央選舉委員
會刻正積極朝立法辦理，另少數選民不理性，監控錄
影投訴太多，造成工作人員太大壓力，從加強宣導、
深化民主理念、依規定辦理可化解不必要之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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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各選委會辦理遴派投開票所主任管

理員、主任監察員時，遇到不願意擔

任的最大困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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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各區公所辦理遴派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

員時，遇到不願意擔任的最大困難原因 



21 

50% 
6 

14% 

6 

14% 

4 

10% 

5 

12% 
0
5
10
15
20
25

圖12各區公所辦理遴派投開票所管理員時，遇到不願

意擔任的最大困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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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各選委會辦理遴派投開票所管理員時，遇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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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精進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推薦報名方式： 
 

 本會目前作法是於投票日4個月前，先函請臺中市政府推
薦所屬各機關現任職員工20%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推薦所
屬各市立高中、國中、國小學校教職員工50%參與投開票
所工作，再配合由各轄區公所就不足額部分，由其他機
關具有現任公務人員資格之人員，自行至公所報名參與
投開票所工作及接受曾經有參與投開票所工作經驗之民
眾自薦，參與投開票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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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各選委會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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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本市各區公所是否同意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維持現行報名方式 



 

 五、投開票所工作人力不足之解決方式： 
 

 由圖15可以瞭解遴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在投票日3〜4個
月前開始作業所佔比率最多，太早作業異動變數過大而
選舉日迫近時才開始作業除增添選務工作人員負擔外，
且在人數不足時不易立即找到合宜人員擔任。 

 針對投開票所工作人力不足各縣市及本市各區公所提供
寶貴建議，如臺北市、桃園市之作法為倘遴派參與投開
票所工作人員尚不足派用時，即由總幹事陳請主任委員
協調請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踴躍參加。臺
南市、基隆市、新竹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
東縣均提供不同管道，如接受社會民間團體及人士推薦
擔任投開票所工作及洽請退休人員、各民間機構、銀
行、農會等、私立大學員工或滿20歲學生、公所員工家
屬、自行招募投開票所工作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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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各選委會遴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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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各區公所本次選舉各機關、學校

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後，其遴派數

是否足夠應付投開票所人力需求 



 六、辦理工作地投票人數比率高之選委會 
及本市各區公所之具體作法： 

 
 請辦理選務作業之轄區公所盡量將參與投開票所工作
人員，依其意願分派至其有選舉權之轄區投開票所擔
任選務工作。 

 分派至其有選舉權之轄區附近投開票所擔任選務工
作，讓其可以利用投開票所擔任選務工作空檔時間，
前往其有選舉權之轄區投開票所投票。 

 接受他機關具有公務人員資格之人員及曾經有參與投
開票所工作經驗之民眾自薦，自行報名參與投開票所
工作。 

 



 七、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戶籍地遴派之原
則： 

 
 選舉人在哪一投票所投票法有明定，依現行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十七條規定：「選舉人，除另有規定外，應
於戶籍地投票所投票。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戶籍地或
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但在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者，以
戶籍地及工作地在同一選舉區，並在同一直轄市、縣
（市）為限。」，所以選舉人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票。 

 圖18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以戶籍地遴派為主，非戶籍地為
輔，佔95%計20個選委會，而目前本市之做法原則上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以戶籍地為優先選擇，進而提高工作意
願；而學校則以服務機關之區域為考量，以避免學校所
在地之區公所產生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不足之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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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短期： 

 (1)提升各機關、學校現任人員參與意 

    願。 

 (2)做好每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資 

    料建檔及儲備民間機構人員。 

 



建議 

 2.中期： 

 (1)人力部份進行修法： 

 將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規
定：「管理員須半數以上為現任公教人
員」之規定門檻降低，以利參與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之取得。 

 (2)工作津貼部份進行修法： 

 將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應發給之工
作津貼標準法制化。 

 



建議 

 3.長期： 

 建請研究電子投票及不在籍投票之實施
方案法源，減少工作人員工作量過大及
時間過長之壓力。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